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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

知》（水保〔2017〕365 号）和《关于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的通知》（渝水〔2017〕255 号）的规定，项目完工

后，建设单位应积极自主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 

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一期）位于秀山县官庄街道雅都社区、新

庄社区，由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官庄街道办事处开发建设。2023 年 12 月，建设单位

委托重庆隆湖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开展《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一

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工作，2024 年 4 月 19 日，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水利局下发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水利局关于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建设

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方案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秀山水利许可〔2024〕26 号）。2024

年 4 月，建设单位委托重庆隆湖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开展编制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

示范园建设项目（一期）的水土保持验收工作。 

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一期）位于秀山县官庄街道雅都社区、新

庄社区，占地面积 6.82hm2，均为永久占地。本项目为新建项目，新建玻璃温室 4032m2，

薄膜联栋温室 26624m2 以及配套电气设备系统，购置水肥一体化系统 1 套及智慧物联网

系统 1 套；同时，完善园内土地整理、生产道路、给排水系统、配电系统等基础设施建

设。本项目施工营地就近租用民房，施工生产在项目区内完成，施工生产区域目前已拆

除且已硬化和完成整治等，未新增临时占地；本项目周边存在现状乡道，交通方便，未

布设施工便道，未新增临时占地。总投资 2199.58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000.25 万元；

建设工期为 2022 年 9 月到 2023 年 10 月，共 14 个月。 

2024 年 5 月，建设单位组织重庆兴辰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监理单位）、重庆汇盛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重庆隆湖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方案报告编制单位和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重庆润宇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

位）对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一期）水土保持设施实施情况进行了初

步验收。验收结果表明，本项目各项工程措施和临时措施实施情况良好，有效地防治了

工程施工期间的水土流失，并能有效地防治工程运行中的水土流失，保证工程的正常运

行，确保了水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

复率、林草覆盖率六项指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制定的目标要求，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已建

成，为防治水土流失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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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一期）位于秀山县官庄街道雅都社区、新

庄社区，建设内容包括：新建玻璃温室 4032m2，薄膜联栋温室 26624m2 以及配套电气设

备系统，购置水肥一体化系统 1 套及智慧物联网系统 1 套；同时，完善园内土地整理、

生产道路、给排水系统、配电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心坐标：109°1′54.6″E，

28°31′19.4″N。 

项目区详细地理位置见附图 1。 

1.1.2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名称：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一期）； 

项目类别：其他类型； 

项目业主：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官庄街道办事处； 

地理位置：秀山县官庄街道雅都社区、新庄社区（见附图 1）； 

建设性质：新建项目； 

占地面积：本项目占地面积为 6.82hm2，均为永久占地； 

土石方量：本项目土石方开挖总量 3.09 万 m3（其中表土剥离 0.92 万 m3），填方总

量 3.09 万 m3（其中表土回填 0.92 万 m3），无借方，无弃方； 

项目投资：总投资 2199.58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000.25 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上

级专项补助资金及业主自筹； 

施工工期：2022 年 9 月到 2023 年 10 月，共 1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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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工程主要特性表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一期） 

2 建设地点 
秀山县官庄街道雅都社区、新

庄社区 
所在流域 长江流域 

3 工程性质 新建项目 

4 建设单位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官庄街道办事处 

5 建设规模 

新建玻璃温室 4032m2，薄膜联栋温室 26624m2 以及配套电气设备系统，

购置水肥一体化系统 1 套及智慧物联网系统 1 套；同时，完善园内土地

整理、生产道路、给排水系统、配电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 

6 总投资 2199.58 万元 土建投资 2000.25 万元 

7 建设期 2022 年 9 月～2022 年 10 月 

8 
施工 

条件 

施工便道 本项目周边存在现有乡道，交通方便，未布设施工便道 

施工营地 
本项目施工营地就近租用民房，施工生产区布设于项目红线内，未新增

临时占地 

砂石料 外购 

施工用水用电 项目场地周边已有居民用水用电，可用于本项目 

二、项目组成及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组成 
占地面积（hm2） 

合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项目建设区 6.82 6.82 - 

小计 6.82 6.82 - 

三、项目土石方工程量（万 m3） 

项目组成 挖方 填方 借方 来源 弃方 去向 

项目建设区 3.09 3.09 - - - - 

合计 3.09 3.09 - - - - 

1.1.3 项目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 2199.58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000.25 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上级专

项补助资金及业主自筹。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本项目主要由建筑工程、道路工程、管网工程和土地平整工程组成。其中建筑工程

包括玻璃温室、薄膜联栋温室、蓄水池、泵房和配套电气设备系统等；道路工程为内部

新增道路；管网工程为大棚灌溉管网；土地平整工程主要为复耕措施。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施工组织 

（1）施工道路本项目周边存在现状乡道，交通方便，未布设施工便道，未新增临时

占地。 

（2）施工生产生活区 

本项目施工营地就近租用民房，施工生产在项目区内完成，施工生产区域目前已拆

除且已硬化和完成整治等，未新增临时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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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弃土场设置 

取土场：本项目无借方，未布设取土场。 

弃土场：本项目无弃方，未布设弃土场。 

2、施工工期 

2022 年 9 月到 2023 年 10 月，共 14 个月。 

1.1.6 土石方情况 

本项目土石方开挖总量 3.09 万 m3（表土剥离 0.92 万 m3），填方总量 3.09 万 m3（表

土回填 0.92 万 m3），无借方，无弃方，与方案一致。 

1.1.7 征占地情况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竣工资料，本项目占地面积为 6.82hm2，均为永久占地。其中

耕地 6.75hm2、林地 0.07hm2。 

表 1.1-1  工程占地面积及类型统计表 

行政区 项目组成 
占地性质 耕地 

林地 合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旱地 

秀山县 
项目建设区 6.82   6.75  0.07 6.82 

合计 6.82    6.75  0.07  6.82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工程不涉及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项目区属构造剥蚀浅丘地貌，位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气温为 16.5℃，

多年平均降水量在 1341.1mm，雨季为 5~9 月。项目区土壤类型以紫色土为主。项目区

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项目区原地貌植物种类包括园地和林地等，原地貌林草覆盖率

1.03%。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本项目工程区属以水力侵蚀为

主的西南土石山区，土壤侵蚀形态以面蚀为主，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以

轻度侵蚀为主。项目所在的秀山县属于西南紫色土区（武陵山山地丘陵区）中的鄂渝山

地水源涵养保土区，秀山县属于武陵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项目所在的秀山县

官庄街道不属于重庆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本项目区不涉及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

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重要湿地等敏感区。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重庆隆湖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5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1、水土流失情况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本项目建设区属以水力侵蚀为主

的西南紫色土区，土壤侵蚀形态以面蚀为主，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2·a）。 

根据《重庆市水土保持公报（2022 年）》，秀山县幅员面积 2453km²，微度流失面积

1571.97km²，占幅员面积的 64.08%。水土流失总面积 881.03km²，占幅员面积的 35.92%，

其中轻度流失面积 732.52km²，占流失面积的 83.15%；中度流失面积 79.17km²，占流失

面积的 8.99%；强烈流失面积 40.81km²，占流失面积的 4.63%；极强烈流失面积 22.51km²，

占流失面积的 2.55%；剧烈侵蚀 6.02km2，占流失面积的 0.68%。 

2、水土流失防治情况 

项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为西南紫色土区（武陵山山地丘陵区）中的鄂渝山地水源涵

养保土区。 

项目位于秀山县官庄街道，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

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 号），

秀山县属于武陵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渝府办发〔2015〕197 号，项

目区所在的秀山县官庄街道不属于重庆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除此之外，

工程不涉及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及水源保护区等环境

敏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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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22 年 2 月 22 日，建设单位取得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

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建设项

目（一期）立项的函》（秀山发改函〔2022〕78 号）； 

2022 年 6 月 20 日，建设单位取得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

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建

设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秀山发改投〔2022〕191 号）； 

2022 年 6 月 24 日，建设单位取得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委委员会下发

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委委员会关于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建设项

目（一期）初步设计审查的批复》（秀山农委发〔2022〕95 号）。 

2.2 水土保持方案 

2023 年 12 月，建设单位委托重庆隆湖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开展《秀山现代高效

蔬菜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工作。 

2024 年 1 月，编制单位编制完成了《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一

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2024 年 4 月编制完成了《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

示范园建设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2024 年 4 月 19 日，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水利局下发了《秀山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水利局关于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方案准予行

政许可的决定》（秀山水利许可〔2024〕26 号）。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本项目不涉及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本项目未开展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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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水利局关于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

（一期）水土保持方案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秀山水利许可〔2024〕26 号），本次验收

范围内项目建设防治区面积 6.82hm2，防治责任范围区面积共 6.82hm2。具体统计见表

3.1-1。 

表 3.1-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表（hm2） 

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区 防治责任范围 

项目建设防治区 6.82 6.82 

合计 6.82 6.82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 

根据业主所提供的竣工资料及现场情况，本项目实际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6.82hm2，

与水保方案一致。详见表 3.1-2。 

表 3.1-2  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表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2） 

方案面积 验收面积 增减 

项目建设防治区 6.82 6.82 0 

合计 6.82 6.82 0 

3.2 弃渣场设置 

本项目土石方开挖总量 3.09 万 m3（其中表土剥离 0.92 万 m3），填方总量 3.09 万 m3

（其中表土回填 0.92 万 m3），无弃方，未布设弃渣场。 

3.3 取土场设置 

本项目土石方开挖总量 3.09 万 m3（其中表土剥离 0.92 万 m3），填方总量 3.09 万 m3

（其中表土回填 0.92 万 m3），无借方，未布设取土场。 

3.4 水土保持总体布局 

本项目现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情况如下: 

项目施工前已完成了表土剥离，表土堆放时间较短，主体在表土堆放过程中采取了

防雨布覆盖措施，且表土均已回填；项目区现场已实施了土地整治恢复措施，并在大棚

周边布设有排水沟，排水沟无淤积堵塞的情况。 

现场已实施的水保措施与水保方案一致，工程措施发挥效果良好，临时措施均已拆

除，水土保持防治体系完善，且防治效果良好，现场无明显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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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工程措施 

1、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情况 

（1）项目建设防治区 

排水沟 2088m，土地整治 2.23hm2，表土剥离 0.92 万 m3，表土回填 0.92 万 m3。 

2、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1）项目建设防治区 

排水沟 2088m，土地整治 2.23hm2，表土剥离 0.92 万 m3，表土回填 0.92 万 m3。 

3、实施结果 

根据现场情况与资料分析，本项目实际布设工程措施情况与水保方案一致。具体实

施记录见表 3.5-1。 

表 3.5-1 工程措施实施记录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实施位置 实施时间 
方案设

计 

实施

结果 
增减 

项目建设防

治区 

排水沟 m 大棚四周 
2023 年 4 月~2023

年 9 月 
2088 2088 0 

土地整治 hm2 复耕区域 
2023 年 9 月~2023

年 10 月 
2.23 2.23 0 

表土剥离 万 m3 可剥离表土区域 2022 年 9 月 0.92 0.92 0 

表土回填 万 m3 复耕区域 2023 年 9 月 0.92 0.92  

3.5.2 植物措施 

根据批复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现场实际情况，本项目未布设植物措施。 

3.5.3 临时措施 

1、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情况 

（1）项目建设防治区 

防雨布覆盖 2000m2。 

2、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1）项目建设防治区 

防雨布覆盖 2000m2。 

3、实施结果 

根据资料分析，项目区内已实施的临时措施与水保方案一致，目前临时措施已全部

拆除。具体实施记录见表 3.5-3。 

表 3.5-2 临时措施实施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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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实施位置 实施时间 方案设计 
实施结

果 
增减 

项目建设

防治区 
防雨布覆盖 m2 

裸露地表及

临时堆土表

面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8 月 
2000 2000 0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本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105.83 万元，较水保方案减少了 2.09 万元，具体

变化原因如下： 

（1）工程措施费 

工程措施费为 75.23 万元，与水保方案一致。 

（2）植物措施费 

植物措施费为 0，与水保方案一致。 

（3）监测措施费 

监测措施费为 4.60 万元，较水保方案减少了 2.40 万元，原因是本次项目监测费用

按实际合同费用取值。 

（4）施工临时措施费 

施工临时措施费为 1.05 万元，与水保方案一致。 

（5）独立费用 

独立费用 15.40 万元，较水保方案增加了 0.31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和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费按照实际合同费用取值。 

（6）基本预备费 

基本预备费为 0，与水保方案一致。 

（7）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土保持补偿费为 9.55 万元，与方案一致。 

详见表 3.6-1。 

表 3.6-1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表 

编

号 
工程和费用名称 

工程量 投资（万元） 
增减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75.23 75.23 0 

1 排水沟 m 2088 2088 37.58 37.58 0 

2 土地整治 hm2 2.23 2.23 21.81 21.81 0 

3 表土剥离 万 m³ 0.92 0.92 1.41 1.41 0 

4 表土回填 万 m³ 0.92 0.92 14.43 14.43 0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第三部分  监测措施    7.00 4.60 -2.40 

1 监测费用 项   7.00 4.60 -2.40 

第四部分  临时措施    1.05 1.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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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工程和费用名称 

工程量 投资（万元） 
增减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1 防雨布覆盖 m2 2000 2000 1.05 1.05 0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15.09 15.40 0.31 

1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费 
   10.09 8.75 -1.34 

2 科研勘测设计费    0 0 0 

3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

验收技术评估费 
   5.00 6.65 1.65 

4 建设管理费    0 0 0 

5 工程建设监理费    0 0 0 

6 招标代理服务费    0 0 0 

第六部分   基本预备费    0 0 0 

第七部分 水土保持补偿

费 
   9.55 9.55 0 

总投资    107.92 105.83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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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为了加强工程质量管理，建设单位制定了相关制度，将质量责任按项目管理和现场

监控逐级分解落实到人，形成了业主、监理和承包人分工明确、责任到人、通力协作、

齐抓共管的良好质量自控体系。为了在管理中落实好水土保持方案，在工程建设中，把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理纳入到整个工程建设管理体系中，全面实行了招标投标制、工程

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所有的中标单位都具有相应的资质，具备一定的技术、经济实力，

自身的质量保证体系都比较完善。通过招投标择优选定设计、监理和施工承包单位；在

施工过程中，注意监督施工单位加强管理。工程项目经理部主管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

以及其它与水土保持相关的工作。 

工程质量实行业主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质检站监督相结合的质量

管理体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监督单位均建立了质量控制体系，形成了

质量管理网络，实行全面的工程质量管理。 

监理单位以控制质量为主，控制安全、进度、投资等。独立开展工作，实施总监理

工程师负责制，以“明确程序，建立制度，指导培训，过程监督”为主要内容；监理部以

超前协调，巡视监督，旁站检验，核查验收，对工程实施全面管理。 

施工单位从组织措施、管理措施、经济措施、技术措施等方面加强管理，细化操作

工艺、规范细部做法，规范质量记录填写，落实质量通病的预防预控措施，确保工程质

量达到设计要求建立和健全了水土保持工作管理机构及组织体系，对项目的水土保持管

理工作进行统一的组织、领导和决策，将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严格贯彻于施工的全过程。

同时，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内部管理绩效考核范畴。 

综上所述，本工程建设的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为工程各项水

土保持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管理上的有力保障。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如下：单位工程共划分为 5 个分

部工程，46 个单元工程。具体见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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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水保工程项目划分明细表 

防治分

区 

单位

工程 

分部

工程 

单元

工程 

工程量 
单元工程划分依据 

数量 单位 

项目建

设防治

区 

土地

整治

工程 

表土

剥离 
10 0.92 万 m3 

按体积划分，每 500~1000m3 作为

一个单元工程，本次以 1000m3 作

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0m3 的

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表土

回填 
10 0.92 万 m3 

按体积划分，每 500~1000m3 作为

一个单元工程，本次以 1000m3 作

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0m3 的

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土地

整治 
3 2.23 hm2 

每 0.1～1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不足 0.1hm2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

元工程，本次以 1hm2 作为一个单

元工程 

防洪

排导

工程 

排水

沟 
21 2088 m 

按段划分，每 50m~100m 作为一

个单元工程，本次以 100m 作为一

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 的单独作

为一个单元工程 

临时

防护

工程 

防雨

布覆

盖 

2 2000 m2 

按面积划分，每 100m2~1000m2 为

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2 的可

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本次以

1000m2 作为一个分部工程 

合计 5 46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本项目主要包括 5 个分部工程，46 个单元工程。经施工单位自评，监理单位认定及

质量监督机构核定，46 个单元工程全部合格，合格率 100%。 

4.3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本项目无弃渣场。 

4.4 总体质量评价 

经现场检查、查阅有关自检成果和竣工资料，该项目工程措施运行良好，工程措施

质量总体合格。临时措施质量总体合格。 

综上所述，本项目 5 个分部工程、46 个单元工程全部合格，合格率 100%。水土保

持工程质量总体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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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本项目在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实行招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

加大了工程建设的监督检查力度，从而确保了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根据初步验收结果，各个区域的水土保持措施均已实施完毕，有效地防治了水土流

失，起到了保持水土、安全生产的作用。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整体上质量良好，运行正常，

未出现安全隐患问题。 

5.2 水土保持效果 

根据现场监测结果和主体工程施工资料，本次验收范围实际扰动土地面积为

6.82hm2。本项目水土保持基础效益计算采纳数见表 5.2-1。 

表 5.2-1   水土保持基础效益计算参数一览表 

防治分区 合计 项目建设防治区 

验收防治范围面积（hm2） 6.82 6.82 

造成水土流失面积（hm2） 6.82 6.82 

水土保持治理面积（hm2） 

工程措施 2.23 2.23 

植物措施 / / 

小计 2.23 2.23 

永久建筑物及场地道路工程面积（hm2） 4.59 4.59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hm2） / / 

可剥离表土总量（万 m3） 0.92 0.92 

保护表土数量（万 m3） 0.92 0.92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2.a)） 500 500 

方案实施后土壤流失强度（t/(km2.a)） 500 500 

临时堆土总量（万 m3） 0.92 0.92 

实际拦挡临时堆土总量（万 m3） 0.92 0.92 

防护永久弃渣（万 m3） / / 

实际拦挡弃土（石、渣）量（万 m3） / / 

5.2.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指项目区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 

根据验收结果，工程项目实际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6.82hm2，针对可能造成水土流失

的做了相应水保措施，后期各区域均得到全面综合治理，实施水保措施后，水土流失治

理面积 2.23hm2，永久性建筑及道路工程面积 4.59hm2。水土流失治理度=（2.23+4.59）

÷6.82×100％=100%（目标值 97%）。详情见表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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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水土流失治理度实施结果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hm2） 
植物措施治理达标面积 / 

工程措施面积 2.23 

永久建筑及场地道路硬化面积（hm2） 4.59 

水土流失面积（hm2） 6.82 

水土流失治理度（%） 100 

评价 达标 

5.2.2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每平方公里

年平均土壤流失量的比值。 

本项目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根据验收结果，治理后的平均土壤侵蚀强度

50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500÷500=1.0（目标值 1.0）。详情见表 5.2-3。 

表 5.2-3  土壤流失控制比实施结果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2·a)） 500 

治理后土壤流失量（t/(km2·a)） 500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评价 达标 

5.2.3 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永久弃渣、临时堆

土数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 

本项目临时堆土量 0.92 万 m3，实际拦挡临时堆土量 0.92 万 m3。渣土防护率

=0.92÷0.92×100%=100%（目标值 94%）。详见表 5.2-4。 

表 5.2-4  渣土防护率实施结果 

实际拦挡永久弃渣量（万 m3） / 

实际拦挡临时堆土量（万 m3） 0.92 

永久弃渣量和临时堆土量（万 m3） 0.92 

渣土防护率（%） 100 

评价 达标 

5.2.4 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占可剥离表土总量的

百分比。 

本项目可剥离表土总量 0.92 万 m3，实际保护的表土数量 0.92 万 m3。表土保护率

=0.92÷0.92×100%=100%（目标值 92%）。详见表 5.2-5。 

  



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重庆隆湖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5 

表 5.2-5  表土保护率监测结果 

可剥离表土总量（万 m3） 0.92 

实际保护的表土数量（万 m3） 0.92 

表土保护率（%） 100 

评价 达标 

5.2.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根据实际验收结果，本项目无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林草植被恢复率不计。 

5.2.6 林草覆盖率 

根据实际监测结果，本项目未布设植物措施，林草覆盖率不计。 

5.2.7 水土流失防治达标情况 

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本项目水土流失治理度 100%、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防护率 100%、表土保护率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不计。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根据水土保持有关规定和要求，建设单位向周围群众发放 20 张水土保持公众调查

表，进行民意调查，目的在于了解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及水土保持设施对当地经济和自然

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所调查的对象主要为当地居民，被调查者有老年人、中年人、青年

人。其中男性 14 人，女性 6 人。 

在被调查者 20 人中，80%的人认为本项目对当地经济有较大的促进，90%的人认为

项目区林草植被建设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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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在以后的水土保持验收工作中，为了确保水土保持方案所要求的各项措施得到高质

量的落实，建设单位应脚踏实地的抓管理、抓责任、抓落实，全面负责工程建设期的水

土保持日常管理工作；对各项目水土保持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制定水土保持的各

项制度、规范和标准，并监督实施；组织水土保持方案的送审和报批工作；负责组织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 

6.2 规章制度 

在以后的水土保持验收工作中，建设过程中应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

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为加强工程质量管理，应提高工程施工质量，实现工程总体

目标，在建设过程中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并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主体工程的管理

中，制定了一系列质量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基本建设计划管理办法》《工程质量管理

标准》、《质监记录管理》、《工程监理管理》《建筑安装工程招投标管理办法》《合同管理

标准》《基建物资合同管理》、《质量监督站工作管理》、《财务预算管理》、《财务结算管

理》等。 

6.3 建设管理 

在以后的水土保持验收工作中，建设单位应将水土保持管理贯穿于规划、设计、施

工、监理、竣工验收等全过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委托相关单位编制了水土保持方案。 

工程开工前，应由施工单位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和质量考核表，送监理部审核；项目

总工主持应对所提交的图纸进行有计划地进行技术交底，保证施工质量，按合同规定对

工程材料、工程设备进行试验检测；工程施工期，应严格按方案设计进行施工；制定一

系列的管理办法和制度，明确施工方法、程序、进度、质量及安全保证措施；各项工程

完工后，须具有完善的质量自检记录、各类工程质量签证、验收记录等。首先应进行班

组自检、工地复检、施工单位核查、交监理部检查核定、签证。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工

程，应下发工程质量整改通知单，限期整改。 

按照《安全生产监督规定》建立健全安全施工保证体系和安全监督体系，制定《安

全生产管理办法》，协调、解决本单位以及与相邻单位在施工中出现的各类安全文明施

工问题。在此基础上注重措施成果的检查验收工作，将价款支付同竣工验收结合起来，

保障工程质量的保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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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水土保持监测 

建设单位委托重庆润宇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接受

委托后，监测单位立即组建监测项目部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根据现场实际监

测和主体施工单位提供资料，于 2024 年 5 月编制完成了《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

园建设项目（一期）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6.5 水土保持监理 

建设单位委托主体工程监理单位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监理服务工作。监理合同签订

后，监理公司成立了项目水土保持监理小组，由总监理工程师和专业监理工程师组成，

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根据《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依据该工程的相关技术

资料、相关合同，在结合主体监理基础上，开展水土保持工程监理服务。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本项目在开工前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方案介入时项目已完工。重庆市秀山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水利局组织建设单位、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进行了水土保持方案评审会，

建设单位补报了水土保持方案。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水利局作为上级行政主管

部门，推动了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水利局关于秀山现代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

（一期）水土保持方案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秀山水利许可〔2024〕26 号），本项目水

土保持补偿费为 9.55332 万元。目前建设单位已全部缴纳该项目的水土保持补偿费。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工程竣工验收后，水土保持设施将由建设单位统一管理，运行管理制度完善，岗位

责任明确，能够保证主体暨水保设施的正常运行。目前，各项水保设施运行正常，建设

区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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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各项单位工程基本按照设计实施完毕，基本达到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要求，工程外

观质量基本合格，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工程运行情况较好，并已初步发挥效益，基

本达到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达到了水保方案批复的防治目标，同意申请验收。 

7.2 遗留问题安排 

目前本项目已经按照设计要求竣工，但是水土保持工作不是一劳永逸的，还将伴随

着整个工程的运行而长期存在。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应根据实际情况，努力做到以下几点工作： 

1、建设单位会同有关单位加强宣传保护力度，保持其水土保持效益长久发挥； 

2、对于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进一步明确组织机构、人员和责任，安排专门机构及人

员进行管理和养护，防止新的水土流失发生； 

3、认真总结水土保持工作从管理到工程设计、施工等方面的经验，理顺水土保持与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进一步提高对水土保持工作的认识，切实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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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附件 1 水保批复 

附件 2 立项批复 

附件 3 可研批复 

附件 4 初设批复 

附件 5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表及报告 

附件 6 现场照片 

8.2 附图 

附图 1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总平面布置图 

附图 3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水保措施验收图 

附图 4 建设前后影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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